南通市殡葬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加强殡葬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提升综合监管系统性、协同性和有效性，促进殡葬行业规范发展。根据《江苏省民政厅等13部门关于推进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的指导意见》（苏民规〔2025〕2号）等有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到2025年底，全市基本形成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各职能部门协同联动的综合监管体系，殡葬领域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更加完善，殡葬活动更加规范，殡葬服务更加有序，广大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明显提升。
一、监管对象
主要包括提供殡仪、遗体接运、骨灰安放（葬）等相关殡葬服务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二、监管任务和责任分工
（一）加强殡葬服务主体资格的监管。对殡葬服务各类主体资格进行排查整治，依法查处无证无照从事殡葬服务的行为。（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负责）
（二）加强殡葬设施审批建设的监管。对未经审批擅自建设殡葬设施的行为进行监管。依法依规查处公墓私自扩大审批面积、改变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转让殡葬用地等行为。（民政、公安、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负责）
（三）加强散埋乱葬行为的监管。对在公墓以外建造坟墓的行为进行监管，加强对在耕地、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区、自然保护地、水库及河流堤坝附近和水源保护区、铁路和公路主干线两侧等地区非法建造、扩建墓地的行为进行监管，依法依规进行治理。（自然资源和规划、民政、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负责）
（四）加强殡仪服务的监管。对在医院太平间开展殡仪服务业务加强管理，对非法倒卖或泄露丧者信息、诱导高消费、勾连欺诈等行为，加大查处力度。加强对非法改装车辆接运遗体行为的监管。对违规开具或买卖死亡证明和火化证明、涉黑涉恶等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查处。（卫健、民政、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负责）
（五）加强对不文明治丧行为的监管。积极开展城市街头焚烧祭品源头治理专项工作。开展日常巡查，制止占用公共场所停放遗体、搭设灵棚等妨碍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卫生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民政、公安等部门负责）
（六）加强殡葬服务项目和用品的监管。严格清理捆绑服务、擅自增加服务项目、拆分服务项目、诱导消费、强买强卖等行为。严厉打击擅自定价和有不正当价格行为。严格整改不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行为。（市场监管、民政、发改、公安等部门负责）
（七）加强殡葬中介和民间从业人员监管。加强殡葬中介与民间从业人员违规开展殡仪服务的监管；对鼓惑丧属大操大办或开展迷信活动的行为进行制止。（民政、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负责）
（八）加强网络祭扫行为的监管。对网络祭扫平台借机敛财行为监管，严禁巧设名目、售卖豪宅文玩等导向不良的网络纪念品，严禁设置“香火”排行榜等诱导充值的功能。加强网络祭扫平台内容的监督检查，严禁利用网络祭扫恶搞、抹黑、攻击他人。加强网络运营平台的监管，不得为低俗迷信、陈规陋俗等网络祭扫行为和网络治丧行为提供导流引流服务。（网信、民政、公安等部门负责）
（九）加强殡葬服务机构安全生产的监管。对殡葬服务机构消防设施、用电安全、用气安全、食品安全、车辆运送安全、房屋建筑安全以及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等情况进行监管，对未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存在安全生产隐患的，依法依规调查处理、督促整改。（民政、应急管理、住建、消防救援、市场监管等部门负责）
对以上监管任务形成清单，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任务、监管要求的变化，实行动态调整（详见附件）。
三、重点监管机制
（一）建立综合监管处置机制。市县建立殡葬领域跨部门监管工作机制，健全完善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监管机制。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对涉及多部门监管职责的问题线索，及时转送相关部门协同开展核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二）健全联合抽查检查机制。各地要将殡葬执法纳入综合执法范围，暂未纳入的应建立健全联动执法机制，形成跨部门综合监管合力。对涉及多部门联合监管的事项，要建立发现问题联合会商、联合处置及通报机制，针对“双随机”检查、专项检查及投诉举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迅速组织联合行动，确保问题得到及时有效整改。
（三）完善风险隐患监测机制。加强风险隐患动态监测、科学评估、精准预警和及时处置。依托信用监管平台，全面记录殡葬服务市场主体在注册登记、资质审核、日常管理、公共服务及监督执法各个环节中的信用行为，及时归集共享信息，实现违法信息在线披露和信用共享。聚焦殡葬服务机构的核心业务监管，全面汇聚、整合共享监管对象的信用数据，实施联合惩戒措施，助力监管工作开展。
[bookmark: _GoBack]（四）实行执法司法联动机制。对殡葬领域申请强制执行事项，民政部门、法院加强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调查等协调配合，推进殡葬行政执法与司法强制执行有效衔接。相关部门按照法律法规、“三定”规定和权责清单，依法查处殡葬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乱纪线索、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存在暴力抗法等情形的，可商请有关机关协助处置。
四、有关要求
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综合行政执法，推进行政审批、日常监管与综合执法衔接，提升跨部门综合执法协作能力。要综合运用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等手段，按照职责对殡葬服务主体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要及时总结殡葬行业典型执法案件，不断规范执法资格、调查取证、案件文书，形成一批执法案例卷宗，用以指导殡葬行业执法实践。 

附件：南通市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重点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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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通市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重点事项清单
	序号
	监管事项名称
	监管对象
	设定依据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监管方式

	1
	对无需取得许可的无照经营性殡葬服务主体资格的监管
	经营单位及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
	市场监管部门
	民政部门
	投诉举报

	2
	对殡葬服务机构安全生产的监管
	殡葬服务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五条、第九十七条
	民政部门
	应急管理部门
	随机抽查、
专项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八条
	
	住建部门
	随机抽查、
专项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三条
	
	消防救援部门、公安部门
	随机抽查、
专项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
	市场监管部门
	民政部门
	随机抽查、
专项检查

	3
	对未经批准擅自兴建殡葬设施的监管
	经营单位及个人
	《殡葬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民政部门
	自然资源部门
	专项检查、
投诉举报

	4
	对公墓建造出售超标准面积墓位（穴）的监管
	公墓
	《殡葬管理条例》第十九条
	民政部门
	
	随机抽查、
专项检查

	5
	对在禁止区域建造坟墓的监管
	经营单位及个人
	《殡葬管理条例》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三条，《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七十五条、《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七条、第三十三条
	民政部门
	自然资源和规划、住建、水利等主管部门
	专项检查、
投诉举报

	6
	对未经批准擅自修改公墓建设规划、扩大建设用地面积的监管
	公墓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
	民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随机抽查

	序号
	监管事项名称
	监管对象
	设定依据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监管方式

	7
	对在公墓以外的区域建造坟墓的监管
	个人
	《江苏省殡葬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
	民政部门
	自然资源部门
	投诉举报

	8
	对公墓区域以外的已有坟墓进行重建、扩建、硬化处理的监管
	个人
	《江苏省殡葬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四十八条
	民政部门
	
	投诉举报

	9
	对制造、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殡葬设备的监管
	经营单位及个人
	《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
	民政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
	随机抽查、
投诉举报

	10
	对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以及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监管
	经营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九条，《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第十条
	市场监管部门
	发展改革部门、民政部门
	随机抽查

	11
	对不正当价格行为的监管
	经营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十条，《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四至第八条
	市场监管部门
	发展改革部门、民政部门
	随机抽查

	12
	对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监管
	经营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条，《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三条
	市场监管部门
	发展改革部门、民政部门
	随机抽查

	13
	对殡葬服务和商品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
	经营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民政部门、公安机关
	随机抽查

	14
	对医院太平间殡仪服务业务及非法倒卖或泄露丧者信息、诱导高消费以及勾连欺诈等不良行为的监管
	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五条
	卫生健康部门
	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市场监管部门
	随机抽查、
投诉举报



	序号
	监管事项名称
	监管对象
	设定依据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监管方式

	15
	医疗机构违规开具或买卖《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的监管
	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八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二条
	卫生健康部门
	
	随机抽查、
投诉举报

	16
	对遗体接运服务业务的监管
	殡葬服务机构、经营单位、个人
	《江苏省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
	民政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公安机关
	投诉举报、
专项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
	公安机关
	
	投诉举报、
专项检查

	17
	对办理丧事活动的监管
	殡葬服务机构、经营单位、个人
	《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民政部门
	公安机关
	投诉举报

	18
	对违规提供殡葬服务的监管
	殡葬服务单位
	《江苏省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五十条
	民政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公安机关
	投诉举报

	19
	对殡葬中介和民间从业人员的监管
	经营单位及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第四十三条，《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
	市场监管部门
	民政部门、公安机关
	投诉举报

	20
	对网络平台和网络祭扫服务的监管
	网络平台、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
	网信部门
	公安机关、民政部门
	随机抽查、
投诉举报


备注：根据工作实际情况，监管重点事项清单实行动态管理，适时更新调整。
